Models of Theology 神學代模 評價神學知\cs5 識系統的準則有很多種，但能審核系統之內在及外在因素，同時又能提供改善之道的，莫如近代學者提出之代模（model或作paradigm）來得全面。我們會按下面四大範圍來討論神學的代模︰
A.什麼叫做代模？
B.科學與神學代模的異同
C.神學代模的性質與功能
D.代模本身的評估原則
A.什麼叫做代模？
任何有條理的知識系統，都需要一個媒介來整理及傳遞它的資料，使之成為知識。近二十年間，這樣的媒介被稱作代模。按多馬斯．孔恩的意見，代模「能實際解決問題；它在一般的科學難題中，能代替明確的法則，指出解決困難之道」（Thomas Kuhn,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, 1970, p. 175）。
這種了解是頗接近一般之「科學模式」；亦即當我們要明白一個複雜系統的表現，便要揀選某些具代表性的特徵來代表它，才可以作整全的了解（Ian G. Barbour, Myth, Model and Paradigm, 1974, p. 6）。不管代模或科學模式，二者都是一種工具，是用來代表某種現象，或某種概念。
不用說，上面的定義是相當一般的；在科學領域中，模式有許多種，其功能亦各有不同。舉例說，我們有「試驗模式」，包括大小尺寸的比例做成的，如設計飛機時用的風洞，這種代模代表空間關係。我們也有「實用模式」，如經濟體系中之水流模式（hydraulic flow model），用來代表時間次序；這些模式都是用來解決實際的困難。與此相對的，就是「邏輯模式」（logical model），是從推演系統的公理（axioms）作起點，從而解決一些理論上的問題，因此是純屬概念層面的。當然，在實驗模式和邏輯模式之間，我們還有「數理模式」，主要是應付屬物或社會系統中的變量，目的是預測該系統的表現。
對神學家來說，最重要的自然是理論模式（theoretical model），其主要特性是承載觀察或經驗的資料，「以致人可以明白這個世界……然而它卻不是這個世界的影像（literal picture）」（Barbour，上引，p. 30；另參Max Black, Model and Metaphors, 1962, pp. 219～43）。因此理論代模與實體的關係，就不是複製品（replica）與實體的關係，而是近乎類比（analogue）的關係。
透過這種理論模式，人不單可以明白世界的本體，也有一種理性工具，來整理並傳遞他觀察的現象。神學家覺得這工具不單在屬物界有此功能，在神學的理解、整理和傳遞，亦能扮演同樣的角色。當然，工具與產品之間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，我們不能草率地借用別科的治學工具來用在本科上；因此在神學上，我們先要了解代模的特性是什麼？盼望它在神學領土上做什麼工作？然後再界定神學代模的本質與功能。這些功夫做得好，就會發現它不單可以提供另一種研究神學的途徑，更重要的是，它可以為教會提供一條反省及評鑑神學的媒介。沙勒曼更認為代模作為做神學的方法，可以解決認信神學（confessional theology）、形上神學，及聖經神學的問題（R. P. Scharlemann, 'Theological Models and their Construction' , The Journal of Religions 53, Jan. 1973, pp. 65～82）。
代模在不同的學科，會有不同的性質及功能；就算在科學的範圍內，只要我們賦予它不同的地位，它的內容及功能就會不一樣。舉例說，對近代迪昂派〔Duhemist；迪昂（Pierre Duhem）是法國物理學家及哲學家〕來說，代模就像個接生婆，幫助理論誕生，但它對理論的結構，是沒有什麼意義的；因此，當理論誕生了，我們就要丟掉代模，因為它們（主要是指機械模式）是「不協調又膚淺的，令人分心，不能集中精神去尋找邏輯的秩序」（La The*orie physiq/ue, 1914；引自Mary Hesse，Models and Analogue in Science, 1970, p. 12）。
另一英國物理學家坎伯爾（N. R. Campbell）及其弟子則認為，代模不單是幫助人用理論去解釋現象（如氣體分子是以撞球作代模──billiard ball model），也幫助人去擴充或改造他的代模，好能解釋上一代模不能解釋的現象（再用上一例子來說，就是由桌球代模進展到氣體動力學──kinetic theory of gases）。他們認為若沒有代模引出來的類比關係，這種理論的延伸，就會變得十分隨意；故此他們認為，代模是理論的核心，不能任意丟掉（其實迪昂派與坎伯爾派的爭辯，遠比本文所述的複雜，可參M Hesse, 'The Function of Model : A Dialogue'，在上引書內，pp. 7～56）。
神學家覺得代模能幫助神學工作的，是坎伯爾派所了解的代模。換句話說，神學家是從科學家使用代模的方法得到靈感，然後加以改造，才應用到自己的本科上。舉例，費雷（F. Ferre&）比較過自然科學與神學使用的代模方法之後，指出神學代模的功能，是使神學理論上「抽象的微積分」成分，立刻變得淺顯易明；因此他說，代模的功用，是「使我們對理論認知清晰，得到幫助，以致我們能解釋某些抽象又陌生的理論」。我們是因著代模的幫助，而能提供一種既合理論的邏輯形式，又同時是人人皆明白的解釋（F. Ferre&, 'Mapping the Logic of Models in Science and Theology', in New Essays on Religious Language , 1969, p. 75）。
其中最顯著的例子，莫如聖經中認知論的「生動故事，及擬人化的直接比喻」，它們都是要把「終極實體的本相」揭露出來（同上， p. 77）；就如稱神為父、牧人等。這些擬人化的比喻，是把神某一方面本是不可言喻的特性，用人人皆懂的話表明出來；又因為它揭示的，含有「認知論上的直接關係」，它就能幫助我們把握某一知識系統。費雷認為代模在神學或科學上，都有這種功能和角色。
藍西（Ramsey{\LinkToBook:TopicID=984,Name=Ramsey, Ian Thomas 藍西}）*對代模的了解，大體上與卜列（Max Black, Models and Metaphors）有密切的關係。他認為代模是一種釋經工具，使近代人能本於自己獨有之經驗和認識，來重新解釋聖經。為此，他特別發展了一個所謂「揭示式代模」（disclosure model），使人能得到進一步的了解。他說，當人透過代模多知道一點，就有了新的洞察力和透視。但「多知道的一點」並不一定是資料，很可能是我們早已知道它的存在，卻沒有察覺它的重要性，因此它就不能對我們產生意義；直到代模向人「揭示」出它的意義，我們就對它有深一層的了解。由此可見，藍西所謂之「揭示」，實際上與坎伯爾所言科學理論的「延伸」相當近似。
杜勒斯（A. Dulles）則指出，代模有兩種功能，一是解釋性的，另一是探測性的。他所謂之解釋性（explanative），是說代模能匯合新的資料，產生新的應用範圍；而探測性（exploratory）則是「啟發特性」，以致人能獲得新的方向及洞見（Models of the Church, 1974, pp. 22～3）
不過杜勒斯指出，神學代模之所以能發揮這兩種功用，是其「同種特性」（connaturality），亦即是代模和代模遙指的實體，有某種相同的特性；只不過代模本身能與遙指的實體有這種關係，是出於「屬靈的知覺」，是神居衷的結果，因此是恩典，而非純天然的理解力（J. Powell, The Mystery of the Church, 1967, p. 8）。這解釋了為什麼有人能用羊與牧人來比喻人與神的關係，令人大受感動，而在他之前千萬人卻無動於衷。我們在這裡也看見科學與神學代模之間，有不少相同之處︰科學家說「理性地解釋現象」及「延伸」；而神學家則稱之為「解釋性」及「探測性」。
這樣說來，神學家是否到了二十世紀才透過科學家認識代模呢？事實上不然。因為遠在近代科學興起之前，神學家就有這個認識，並曾作相當詳細的討論。其中最重要的，首推亞歷山太的主教亞他那修（Athanasius{\LinkToBook:TopicID=166,Name=Athanasius 亞他那修}）*，及波提亞的希拉流（Hilary of Poitiers{\LinkToBook:TopicID=564,Name=Hilary of Poitiers 波提亞的希拉流}）*；他們稱這種神學工具為paradeigma（paradei'gma），這正是近代「典例」（paradigm）一詞之來源。他們還老早警告說，代模只有指示的功能，而沒有柏拉圖派（Plato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936,Name=Platonism 柏拉圖主義}）*或亞里斯多德派（Aristotel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57,Name=Aristotelianism 亞里斯多德主義}）*所言之「代表」功能。代模只能指示實體，卻永遠不能代表實體。
一直以來，亞他那修最關注的，就是建立聖父與聖子是本體相同（Homoousios{\LinkToBook:TopicID=583,Name=Homoousios 本體相同}）*的地位；意思是，聖父與聖子，是同尊同榮的，因此，他一直用的代模(paradeigmata），就是以光線與燦爛（light－radiance）的關係來說明，有時則用源頭與河流（Athanasius, Contra Arianos 1:20; 2:30; 3:3, 5, 10）。直到他碰上三位一體的問題，被迫要改變二合式的代模，而改用三合式來為聖靈留一個位置，這就是光線──燦爛──洞照；或源頭──河流──水的代模了。他若不改變自己的代模，聖經見證聖父、聖子、聖靈的經文，就無法表達出來（De Decretis, 12; Ad Serapionem, 18:14）。
比亞他那修更明顯的，是該撒利亞的巴西流（Basil{\LinkToBook:TopicID=190,Name=Basil of Caesarea 該撒利亞的巴西流}）*。他討論三位一體之「三而一」的問題時指出︰數字只是一些有限的符號，我們若要用它來表達那不能限囿於言詞的神聖真體，這些符號一定要保持緘默，不能強詞奪理（St Basil, De Spiritu Sancto 18:14）。他說，我們若要用語言符號來述說三位一體的本質，那麼需要改變的就是我們的符號（指數目字），因為它們都是「為要數點屬物之數量而發展出來的符號」（Basil，同上，參8:18f.）。現今既要它來傳述那既非屬物，又超乎言詞的神，我們符號的內涵，就要重新檢視，甚至再作釐定，「免得連數點的功能也歪曲我們的信仰」（同上，18:14, 18）。因此，亞他那修怎樣承認神的本體是在我們的代模之上，巴西流則強調宗教語言需要保持一定程度的再造性，這與現代神學家所了解的代模特性，事實上非常接近（參T. F. Torrance, Theological Science, 1971, pp. 239, 244, 246; Theology in Reconstruction, 1965, pp. 32ff., 49ff., 217ff.）。
不過話得說回來，教父多是透過反面描述（via negativa）來指出神的特性，至於正面的祂是怎樣的，他們就比較少研究；這當然與「道可道，非常道」的心理有關。但我們若要使代模成為一種求知工具（坎伯爾派的目標），它就必須有其用處；亦即我們不單要知道它描述的不是什麼，也要知道它是什麼，和怎樣才可以正確地使用。換句話說，我們需要有某一種思想上的把手（mental handle），才能使用它。
B.科學與神學代模的異同
胡塞爾（Edmund Husserl, ldea: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ure Phenomenology, 1931, pp. 95f.）曾指出，人能對某一事物有真正的知識，要先接受這事物向他「傳遞」自己的本相；因此任何真知識，都是從「基本賜予」而生發。換句話說，我們先要獲得這種基本賜予，才能建立自己的前設，或構造自己的代模。譬如，中國的黃河已氾濫，要認識這現象的基本賜予，就要認真地觀察它為什麼會氾濫？河床是否因為淤泥積聚而漸高？什麼時候會水漲？漲多少？怎樣的河套對氾濫區域具有最直接的關係等。只要肯找肯看，氾濫的現象就會「交出」它的基本賜予，使人知道應付之方，對症下藥。相反地，我們若不肯到災區研究，只知死抓著不相干的前設說，凡有天災，就是天譴，黃河氾濫表明人要懺悔己罪；或說氾濫是表明河伯要娶妻，因此每年這個時候就要挑選一個黃花閨女投進河去，這樣可以治水嗎？當然不能。什麼時候人不再神化天然現象，或將由天災引致的人禍道德化，而肯踏實地明白事件本身，科學知識就踏出了第一步。
對屬物知識，我們還這樣嚴格要求自己的前設委身於基本賜予之下，對屬神知識豈不更應如此嗎？除非我們否認神已向我們說話，已向我們啟示祂自己，而一切神學不過是人的「以為這樣」、「以為那樣」，那就無話可說；不然的話，祂若說了，我們便先要聽，才好發言。祂若啟示了，我們就先要明白，才作對話。這樣一來，神學思想就真是非要按著「神的邏輯」（theo-logia）來思想不可──這是一種以神為中心，不是以自己或文化條件為中心的思想；而思想所指的，也不是為自己的文化前設自圓其說，乃是要說明神怎樣藉啟示表達祂自己。這正是神學代模之本及之用了。
這種態度與科學家使用代模不無相同之處，但二者之異同，還要在這裡仔細說明一下。先說二者相同的地方。
第一，科學家與神學家都以代模來傳遞陌生的資料，因此有一種代模的定義，大概不難為二者接受︰「用一個或一組特性與關係都是眾所周知的概念，來研究一種較陌生的現象」（參W. H. Austin, 'Models, Mystery and Paradox in Ian Ramsey',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ies of Religion 7, Spring, 1968, p. 45）。在眾所周知的觀念與較陌生的現象之間，若有人能找出二者的結構及關係上相似之處，代模就產生了。
第二，科學家與神學家均同意，當一個舊代模不能承載新的資料，或找到一個更適切的新代模時，舊的就要被替換。
第三，二者都承認，自己的代模無論多傑出，都不能代替事實的客觀，因為代模的功能，只是給人指出它代表的實體；它不是實體本身，也不是代模本身的奇妙結構。
上述三點當然未能詳列二者的相同點，但也算能指出二者在研究上怎樣需要代模作工具。至於二者相異之處，也許比相同的還要大。
第一，科學的代模是精密演繹的基礎。它本身極需要廣泛的實驗來求證或反證，才可以成立；神學的代模卻非如此。神學代模之成立與否，與代模之結論能否被廣泛求證沒有太大的關係；如藍西所說，代模能否成立，和它與人的經驗是否吻合有關（即他所言之empirical fit ； Ramsey, Models and Mystery, p. 17；另參pp. 38～40），而是否與經驗吻合，則看「它能否覆蓋一個廣闊之現象」，及能否「滿足不同的需要」（Ramsey，上引，p. 17）。
第二個問題，是代模與實體（即代模所代表的）的關係。科學家以可見及可研究的實體作研究對象︰在這範圍內，如愛因斯坦所說的，我們不能對任何事物宣稱已掌握了它的最後知識，因此可以建立一種永恆的理論，或終極的代模；我們對任何事物的認識都是漸進的，沒有一個「現在」是結局，它們都是進程中的一點。我們對小至沙粒，大至宇宙的認識，莫不如此。因此，當我們的認識增加了一點點，我們的前設及結論，就要被修改。我們對任何理論若視為是最後、不變的，就表明我們不再尊重客觀，亦即是不再以科學家的身分發言了。
在神學上，我們也提倡同性質的客觀性，故此要不斷強調神的啟示，是在我們神學系統之上︰因為我們不願看見人以他的神學體系或教會傳統，高置於啟示之上。但神學上的客觀性，與科學的客觀性有很大的不同；在神學，我們宣稱是最後、永恆，和終極的，在祂之外、之上或之後，什麼都沒有。惟有祂是一切客觀的基礎。從這角度來看，我們說神學代模是非常相對的，因為與之相對的，正是被稱為宇宙惟一的絕對（the Absolute）；同時，神學代模也是非常客觀的（objective），因為神學的主體（Object）就是神，只能透過祂自己的啟示，人才可以認識，而不是透過某種現象的歸納，或命題的演繹（參Torrance，Theological Science, pp. 296ff.）。
第三種分別，是代模與代模制訂者的關係，亦即是主觀與客觀（subjectivity and objectivity）的問題。在任何真知識裡，都有個人和非個人的成分在內；科學研究的非個人因素，就是它追尋的客觀性，把個人因素（如觀察與判斷）的影響減至最低限度。但同一時間，沒有一個認真的科學家會否認，科學研究亦不能完全避免個人的因素；起碼來說，科學的探求本身就是人的探求，個人的愛惡、聯想力、自發性、判斷力，以至他身處之科學家群體中流行的準則等，與他的研究成果有必然的關係（參較T. Kuhn,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, pp. 52ff.; M. Polanyi, Personal Knowledge, Chicago, 1958）。就算是最嚴格的科學，也不能（亦不須）完全擺脫個人的因素；因此，科學家必須更小心謹慎，免得個人因素在研究上的位置，超過了可以接受的地步。
在神學的情況就不大一樣，作為研究主體的人，是神學代模或理論的重要部分︰沒有尚未重生的人可以從事神學工作；而凡是重生者，就是與神發生了永不能擺脫的主客關係。就是當人從事神學探求，他也不是一部邏輯或求知的機器，他乃是活的，又對著神的啟示不斷作出回應的人。正因為神學要求於人的，是不斷要對啟示作出回應，而不是只顧按自己的命題，來忙於處理他搜集到的資料；這是神學家能免於過度主觀的可能。
第四個分別，是異種同形（isomorphism）的問題。不管是科學或神學的代模，代模之所以能稱作代模，一定是因為它所代表的，有某方面相似，而相似的地方，正是實體的奧祕能透過代模傳遞的關鍵。這些相似的地方，可以是結構上的、關係上的，或功能上的（structural, relational, functional）。藍西（Ramsey，上引，p. 10）追隨卜列（Black，上引，p. 222）的意見，同時亦為別的學者所跟隨（J. McIntyre, The Shape of Christology, 1966, p. 59; Dulles, Models of the Church, 1974, p. 23），認為「代模的一個原則，就是『異種同形』」（語出McIntyre，引自R. Carnap，Introduction to Symbolic Logic and It's Application, NY, 1958, p. 75），上列各學者均稱這種相似性為異種同形；他們全都知道，這個概念是從數學借用過來（Ramsey，上引，p. 10），他們之中亦沒有一個對這概念作過另類分辨、界說或再造，便把它用在神學代模上。
問題正出在這裡。
數學上的異種同形，無論其性質與功能都是很特別的，而這些性質與功能，對神學代模之運作，不單幫不了大忙，很多地方還會阻礙神學正常的發展。在數學上，特別是線性代數（linear algebra）及多線性代數（multilinear algebra），倘若在同一域F（field）的兩個集（sets），第一集的每一項，與第二集的每一項是完全相稱的，那麼第二集就算是第一集的異種同形的代模。在不少實用情況下，一個異種同形的代模，可算是與原集相同的。
我們若用符號來代表，異種同形的情況乃是︰設有兩個集S及Σ，各有分項為\cs6s1，s2，s3……及σ1，σ2，σ3……，其關係則是r1，r2，r3……及ρ1，ρ2，及ρ3……。假如S與Σ是相稱到一地步，以至si對S的每一個次分子（sub-member，像s1，s2，s3……）的價值相等，ρi對Σ的每一次分子（像r1，r2，r3……）也如是，那麼S集與Σ集就算是異種同形了。假如二集的分項數目不一，它們就不是異種同形；它們的數目若是相等，在某些關係下會是異種同形，而在別的關係下卻不是。
藍西與其跟隨者應該都知道異種同形的數學含義。當他們提出神學代模之必要條件是異種同形時，也是就代數一義來用的，這就不對了；因為數學上異種同形的概念，正與他們極想提倡的，也是由代模來執行的自由與開放的神學精神相違背。因為具備了代數那種異種同形的代模，落實到神學上，只會製造出複製品（replica）的功能，卻絕不會是藍西提倡的，那種揭露性的代模（disclosure model）。為什麼呢？
當我們把異種同形用在數學代模上，代模本身與它要代表的實體的關係，一定要弄得清清楚楚，沒半分遺漏，然後才能列出二集的分項關係（r1，r2，r3……及ρ1，ρ2，ρ3……），其相同性亦要一一列明（Si，Sii，Siii，ρ1；ρ1，ρ2，ρ3……）；是這樣，我們才能說是一個數學代模。單是這兩個條件，神學就永無辦法滿足了。
從一方面而言，神學的對象是神，我們怎可能對神的那一部分知道得一清二楚，沒半分遺漏呢？若然不能，二集的分項關係（r1，r2，r3……；ρ1，ρ2，ρ3……）便不能建立起來。但比上一點更重要的是，就算我們真能對神有這樣透徹又完全的認識，神學代模就會變得完全多餘及過時，因為我們既不能透過代模學到什麼新的思想〔亦即失去了揭示（disclosure）的力量〕，代模本身的探討就變得沒有價值，因為它不會帶來什麼新的發現，隨之即因著失去探測價值（exploratory value），而不能存在下去（參較Austin，上引，pp. 46f.）。我們只能說，這樣的結果，絕不是藍西及其跟隨者提倡異種同形時所希望達到的。
無論怎樣，上述之混亂情況是在提醒我們︰神學與科學之間的「邊陲境界」（boundary areas）極誘人，但也相當危險；任何科際研究者借用對方的觀念或思想時，都要特別小心謹慎。
C.神學代模之本質與功能
無論在哪一種形式的宗教言語，代模的角色都舉足輕重，包括聖經文字、嚴謹之信經，到平信徒的宗教文字，都是如此。譬如，聖經稱神為父、審判官、磐石；尼西亞君士坦丁堡信經稱耶穌為惟一獨生、神的兒子，或出於真神而為真神，出於真光而為真光等；到平信徒說神是他的安慰、鼓勵、引導、歸宿；甚至在處境化（Contextualized{\LinkToBook:TopicID=314,Name=Contextualization 處境化}）*的神學上，稱聖靈（Holy Spirit{\LinkToBook:TopicID=580,Name=Holy Spirit 聖靈}）*為仁，或神之國度就是「聖人之治」之類，都是運用代模來表達那不容易言宣之奧祕。
當然，我們稱之為代模，別人說它是比喻或什麼的，也不要大力反對。藍西說得對，代模一詞比其他更適合，因為近代哲學和科學上的討論，已經令我們更深認識它的內在結構和運作，以致運用起來更知其強弱。藍西說，代模本身具有一種自然的邏輯傾向，能令使用者立刻注意到問題的邏輯。而比喻或意象等名詞，則較重視用者的心理因素，因而使人忽略了太多求知論及方法論上的問題（I. Ramsey, 'Talking about God : Models Ancient and Modern', in F. W. Dillistone ed., Myth and Symbol, 1966, p. 76, fn. 2）。無論我們怎樣把它分類，不變的事實仍是清楚的，那就是它們只是一個指示的工具，本身絕不含有任何的神聖本質（divinity）在內，更別說是神的複製本了。
1.神學代模之本質
神學代模是人用來理解及傳遞神聖領域的媒介，無論這媒介怎樣不完全，它仍是人不能缺少的工具。人透過這渠道來認識神，是完全沒有力量去擺佈這對象的，因為這方法既敞開，亦有其限制。它是敞開的，因為它指涉的對象是超越的，超過人任何言詞所能完全捕捉，因此它只能為人指出神聖的所在。神學代模的觀念結構，永遠也不能與神聖界的本體結構（ontic structure），做成一對一的相應關係，更莫論以前者來等同後者了。神學代模必須保持其敞開性，才能為人揭示進一步的祕密（參E. H. Hutten, The Origins of Science, 1971, p. 209, 220; Dulles, p.20）。
從另一方面而言，代模也有限制，我們若越過它認可的範圍，就會錯誤百出，鬧出笑話。舉例，「耶和華是我的牧者」是一代模，且明顯地是指神對人的供應，與引導的關係而言，故詩人說︰「我必不至缺乏。」我們若越出其範圍，說這牧人牧放羊群，目的是食其肉，寢其皮，用其毛，這些錯誤就顯而易見。換句話說，代模之限制（因有其範圍），也正是其優點（越其位則自顯其短）；這也是神學代模與科學理論近似的地方︰實體通常是透過代模的限制，才最有效地傳遞它的內容，而不是超越代模的限制。
上述兩點正要提醒我們，我們愈希望傳遞的實體不被歪曲，代模本身就愈要被煉淨，使其通透澄明。就如陽光透過玻璃窗射進屋內，只要玻璃愈乾淨，玻璃本身愈薄，陽光受到折射及反射的機會就會愈少，它能傳遞陽光的能力就愈大。把這個觀點用在神學上，就表明無論什麼神學代模，其可用性只能達到某一程度而已；越過它，代模就會有誤導的可能。為此，神學家一定要問︰在分別有效和無效的代模之間，我們能否制訂一套可用的準則？
我們要用批判的原則來解釋代模，這事實告訴我們，代模是可以被理解和考驗的，因為它有自具的邏輯架構可供研究。那麼代模是怎樣生發的呢？藍西與麥金太爾（McIntyre）都說是自然地產生，就是當奧祕被揭示，它就誕生了，有點像人的恍然而悟。真相很可能是︰當人接受奧祕，是經過思考和整理，然後才提出他的代模來。換句話說，代模是人思維的產物，這是為什麼有些代模（像信經的一句話），可以代表一個系統的思想。
代模是思維的產物這事實，還顯示代模多一個特性，就是能使代模真正成為理性認知的工具，可以幫助人理解及傳遞一大堆的資料；就如沙勒曼指出︰「正因為是我們撘建它，因此我們可以透徹地從裡到外認識它」（Scharlemann, 'Theological Models and their Construction'，上引，p. 69）。還有，正因為代模是建撘的，它就可以被試驗和改進。代模若真是認知的工具，我們就一定要有某種方法試驗它的可靠性，並改善它的可用性，以致我們可以透過它確實地明白現象的真相，而不是我們所以為的現象。
神學代模雖然是指示式的，但我們仍要指出，很多時候，我們不是只用一個或一種代模，而是多個多種代模一起用。現在問題是︰究竟有多少種神學代模呢？按類別來分有兩種︰調配代模（Corresponding or Sub-model），和理論代模或整合代模（Theoretic or Integrative model）。二者都不是實體的複製品，而每一個都使用與實體不同的媒介，來撘建自己的代模；兩種代模均用不同的概念形式，把實體之架構表達出來。因為二者之功能不同，其使用之概念類型也就不一樣了。
調配代模通常只能傳遞一組極有限的資料，亦只能揭示實體的某小部分。它的取材都是某特定團體所熟悉的，而它之所以能發揮功能，皆因人能透過熟悉的意象，對不熟悉的實體有較深度的了解。舉例，詩人常以磐石來描述耶和華的信實︰猶太人熟悉磐石，而耶路撒冷城就是建在一個石山上，其固若金湯也是人盡皆知的；詩人就以此來傳遞人對耶和華較陌生的一面，就是祂的信實可靠，特別是當他們落在苦難與試煉的時候。
但有時聖經用的代模原料，未必是現代人曾經驗過的，像羊與牧人；對此我們又要怎樣處理呢？格倫引了一個有趣的例子，他把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，從祭司、利未人，到撒瑪利亞人的角色，改成為白種傳道人、白種福音聖詩領唱者和黑人（Alfred Glenn, 'Criteria for Theological Models', in Scottish Journal of Theology 25, April 1972; pp. 305ff.）。當然，格倫的讀者是美國信徒，自能明白白人與黑人之間的種種恩怨；格倫的改動，使一個古遠又陌生的猶太背景，轉化成讀者熟悉的現代背景。問題是在改動了的聖經代模，應該放在什麼位置。有人認為只能當作解釋時的一種比喻用法；另些人甚至建議改動經文本身，使之現代化，這無疑就是改寫聖經了，危險相當大。我們知道代模能發揮功效，皆因代模的原料取之於某個特定群體，這群體對此代模的素材熟悉，代模才能發揮作用。倘若我們為了使聖經代模現代化，而把它改寫，就必要面對代模之普及與傳遞能力這兩難的選擇︰愈易傳遞的，必然愈被規範在特定群體的某一種經驗，亦即是愈不普及。這樣我們怎樣選擇呢？聖經的代模若給我們改寫了，聖經會不會愈來愈不為大多數人明白？
無論怎樣，我們發現稱耶和華為磐石，或稱好鄰居為好撒瑪利亞人，這等代模能曉喻的範圍，都相當狹窄、有限，多數只能傳遞或強調出一個思想或概念而已；因為調配代模的特點和運作，正是在小範圍的一點上。它有如一盞探射燈，可以照到的地方都非常明亮，但範圍卻非常有限。
與調配代模相反的，就是理論代模，它的一個主要功能，是儘可能整理最多的資料（或次代模），使之成為一個有系統的知識，故名理論代模，或整合代模。倘若代模是幫助人明白及整理思想的工具，那就表示資料需要建撘起來，人對敞露的實體才能夠把握、明白，以至傳遞，這正是理論代模的作用。
嚴格來說，聖經詩歌及敘事體大部分的代模，都是調配代模，其功能就是要凸顯某小部分的實體，使人明白；但新約書信、信經，以至神學的代模，就多數是理論代模，目的是使人對某一系統知識，有清楚及協調的認識。稱耶穌為天上的糧，或聖靈如風，來去自如，都是聖經調配代模的典型；而稱教會為基督的身體，則是理論代模的圭臬。
我們可從信經及神學各舉二例，說明理論代模的特性。迦克墩信經〔Chalcedonian Creed；參迦克墩會議（Chalcedon, Council of{\LinkToBook:TopicID=265,Name=Chalcedon, Council of  迦克墩會議}）*〕中的四個反面詞，目的是要調停安提阿派和亞歷山太派，對耶穌是神是人的爭辯；按迦克墩的議決，耶穌神人二性是聯合的，卻「不相混亂，不相交換，不能分開，不能離散」（inconfuse, immutabiliter, indivise, inseparabiliter）。不管我們是否滿意這個決議，它的功能並非正面描繪神人二性的關係，乃是從反面指出什麼不是神人二性的關係，使人免於各種可能的錯誤。這樣說來，迦克墩信經的公式詞，就不是邏輯代模（因四個都是反面詞），也不是調配代模（它與神人二性之實體間，是沒有調配關係），乃是一理論代模；其目的是把過去人對基督位格的錯誤了解整合起來，成為一籬笆，好把錯誤的可能，都用籬笆隔在外面，令後來的人能在清理出來的空地上建造，這正是潘霍華（Bonhoeffer{\LinkToBook:TopicID=229,Name=Bonhoeffer, Dietrich 潘霍華}）*指出的「批判性基督論」（Christology, London, 1966, pp. 104～6）。
進程神學（Process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960,Name=Process Theology 進程神學}）*也是理論代模的例子。我們或許不願意接納某些偏激的進程神學家的解釋，稱神也在進化的過程中衍生改變，而漸臻完全；但不能否認的，這發展比起昔日人把源自亞里斯多德哲學的不變性冠之於神，稱神之不變為最重要的屬性之一，是一大進步。因為神之可變更能整合和解釋聖經的資料，諸如稱神為靈、為風，滿有愛心卻又忌邪，會因人的不同表現，而對昔日某些言行後悔，而且愛與人發生個人關係。尤有進者，它更能使這個啟示聯結於近代對宇宙的認識，從而幫助我們整理出一個更完整的神──人──世界的關係。正如格倫指出︰「倘若我們能撘建一個關乎神的理論代模，它既能幫助我們對聖經資料有更深的了解，而這了解又能與我們對世界的整全認識吻合，我們就知道這個代模是有效的了」（Glenn, 'Criteria for Theological Models'，上引，p. 308）。換句話說，神學代模的基本要素，是要透過聖經資料和近代人的經驗，使人對神的本性，有更深入、更實存的了解。
2.神學代模之功能
在科學的領土上，一個需要代模的情況，具有三個基本的要素︰a.一個對科學家構成問題的現象；b.另一個與現象具有架構上相似的代模；c.可從與現象相關的理論中，抽取基本觀念作簡化處理。這些情況與神學代模的情況相當接近︰崇拜群體的新經驗，已越過普通語言的描寫能力，需要新代模的情況出現了；第三個因素，則是透過代模的指示，使人認識以前不認識的神聖實體。這是為什麼我們說，神學代模是一種不可少的工具，目的是使人可以「把握一種突出、可靠，和容易使用的技巧，以討論一種基本上是奧祕的實體」（Ramsey, Models and Mystery，上引，p. 4），這樣它就能幫助我們的了解。
要達到這目的，代模就一定要從該群體熟悉的材料取材建造；如耶穌是好牧人這個代模，它在早期教會廣泛使用，皆因羊與牧人的關係，是第一世紀巴勒斯坦人熟悉的，故此聽到「耶穌是好牧人」，很容易就知道耶穌與人的關係是什麼了。
在本色神學上，傳統的做法要求中國神學家熟讀四書五經，好能從中選取中國人熟悉的素材來建造；但我們若把本色神學當作一種代模來處理，立刻就會發現上述做法的問題所在︰a.四書五經是現代中國人熟悉的題材嗎？如果不是，四書五經就是再有中國文化特色，也不適合作現代人的代模；b.中國本色神學家不僅要用一個既普遍，又具傳遞功能的代模，還要清楚知道所要傳的聖經真理是什麼；換句話說，他也要懂得充分運用教會二千年來，努力獲致的成果，並且用合乎中國民情的方法表達出來。
代模的另一功能，是幫助我們整理資料，特別是透過整合功能，使人可以把握一組資料以表諸於言語。上面我們雖然只解釋了理論代模的整合功能，卻絕不等於說，調配代模沒有整合功能；事實上，凡稱得上是代模的，都能組合零散又沒有關係的資料。
麥金太爾曾經指出，代模或典範（typos）在神學所具備的整合功能，正是為了幫助人了解聖經（The Shape of Christology，上引，pp. 73～8）。他指出五種的釋經代模，是人常用的，而人喜歡用它們，也因為其整合功能不單可以聚攏不同的經文，以讓人能有系統地處理，也能提供一個簡單又容易把握的主題來明白聖經，因此大受歡迎。這五種常用的典範是︰
a.基督與新舊約聖經的每一事件，都有直接的關係；換句話說，祂與這些事件都是同時代的（p. 73）。
b.耶穌基督貫串了整本聖經，使之具有一致性（p. 74）。
c.這種一致性可作靈修用途（p. 76）。
d.基督是一致性的中心（p. 77）。
e.這種一致性，正是神在基督內的大能作為（p. 78）。
最後一點，不管代模有多少優點，代模本身與實體的關係，永遠都不是完全適當和完整，以致永恆不變的。這種不完整可指出代模一種切線傾向（tangential tendency）；可分兩方面說。
第一，代模永遠都是引導人離開代模本身，而去專注神聖實在本身。什麼時候代模失去這種指示功能，它就已經僵化，需要重新解釋，甚至完全放棄（參Ved Mehta, The New Theologian, New York, 1965, pp. 125ff.）。
第二，任何一個代模的切線傾向，都只能標示出實體的一小部分，因此神學家若要明白較廣之屬靈實體，就要同時使用好幾個代模，或與使用別的代模的人展開對話。以賽亞書一口氣用了五個代模，來論到將要為我們而生的嬰孩︰「祂名稱為奇妙、策士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」（九6）再者，當我們共用幾個代模，或與使用別的代模之人展開對話，代模與代模之間也會產生互相鑑照、糾正、平衡等相互作用，以致我們對揭露的奧祕，有較明確的把握。
D.神學代模的評估準則
1.調配代模的準則
倘若代模能照明我們看為重要的一種經驗，這就是一個可用的代模。今天中國人接觸基督教的信息，會與幾十年前頗為不同；就以40年代甚至60年代的奮興家及佈道家常用的代模為例，近代人會覺得以前常用的代模，似乎都過分執著於來世種種，對今世的問題忽略得近乎無理。如上一代常用的硫磺與火湖的代模，說凡不悔改的，將來都要被扔在那裡。近代人對時間觀念非常短暫和壓縮，來世是那麼遙遠，人不大感受到地獄之火的威嚇力，因為眼前更迫切的問題，還未能解決。結果它們就慢慢給另一個沒那麼嚴厲，卻同樣具說服力的代模所代替，那就是末日者（the Eschatos）──永恆之道成了肉身的耶穌基督──已經來到我們中間。祂的確是將來的審判者，但祂更是今日人要向祂交帳的主；因此不必等到人死了才要面對祂，今天祂叩我們的門，我們就要作出回應；並且不管回應的方法怎樣，我們都有責任解釋，為什麼作了這樣的回應。這代模關心的，不僅是來世，連今生行事為人的態度也包括在內。這個代模衍生的，不是人對來世審判的恐懼，而是今生生活的責任感；因此它可以刺激新的思想，和推動新的行動。無可置疑，它比舊的代模更適合這一代的中國人。
第二方面，代模一定要能培植中國人和中國信徒都景仰的道德價值。過去中國教會時常只強調某一種價值標準，完全忽略了其他。最常見的，就是只強調基督徒的價值標準（如愛教會），不惜犧牲其他同樣重要的中國人的價值標準（如愛同胞及愛國）。這容易給人一個錯覺，以為二者互不相容；意思就是，要就作個基督徒，不然就作個中國人好了，好像本質上我們不能作個好的中國基督徒。其間的邏輯謬誤，以至與實際經驗的衝突，已經有太多專文論及；特別是20年代「非基同盟」衝擊教會時，教會作出的自我反省，故此不必在這裡細表。我們只須說，一個好的代模，不單能傳遞基督的愛、饒恕和真理，也同時要能加強那些歷代中國人所景仰的倫理綱目，就是慈悲、孝悌及和睦。基督教教導的，不單應該為中國傳統道德加上深一層的意義，更應該本於中國原有的經驗，更新傳統基督教的理想，和人對基督的委身。
第三，好的代模一定要賦予聖經和教會生活一個新的，也是更深的角度。明顯地，我們若能為中國信徒看為重要的教義，建立一個廣闊的聖經基礎，他們就更有信心接納新的代模。這正是中國本色神學家至感困難的目標之一︰怎樣建立一個代模，既有明確的聖經基礎，又有廣闊有力的文化吸引力呢？儒家式的本色神學學者，很多時候是失敗於此；他們太看重文化因素，因而忽略了信仰的要件，結果只能傳講一個拿撒勒人的耶穌，卻完全忽略了信仰上的基督。這種膚淺的信息令人失望，用麥金太爾的話來表達，就是「畫像是扁平的，但實體卻滿有深度」（McIntyre, The Shape of Christology, p. 80）。
2.理論代模的準則
理論代模最重要的功能，乃是組合一連串的資料或次代模，使之成為有意義的整體，這個功能便成了測試理論代模的標準︰它對聖經資料具備愈高的組合功能，就愈能傳遞最廣闊的聖經信息，用在神學思想的效用也愈大。如上面所說，昔日儒家的代模不能吸引中國教會，是因為它絕對的人文主義的本質，已完全窒息了人對另一同等重要層次的追求，那就是超越層次。這也是中國教會極需要建立新代模的原因；這種新代模的一個要素，「既要能夠解決舊代模所不能應付的問題，同時又要能組合在舊代模不能兼顧的教義」（Dulles，上引，p. 181）。
當我們強調代模的涵蓋性，很容易會陷入過於空泛、無所不包，因此沒有實際涵指的陷阱。我們要留意下面兩點︰首先，一個理論代模在神學上能正常運作，一定要能承載文化和神學的綱目，這兩組綱目要能各自成為一個小系統，而彼此間又可以互相發生關係；這樣，一個人的兩個身分（中國人和基督徒），才能在這代模內產生對話。
這種文化與神學綱目，是怎樣產生的呢？朗勒根（Lonergan{\LinkToBook:TopicID=737,Name=Lonergan, Bernard 朗勒根}）*說的好︰「當作為一個人和作為一個基督徒的，都能知道自己的本位，又能使用一種強化的意識，作為監督他做神學之方法，他就能明白別人，明白他們的社會關係、歷史、宗教、禮儀，以及他們的命運了。」（Methods in Theology，上引，p. 292）這是朗勒根所謂之「綱目指向」（categories intending；參同上書目，pp. 10f.）。但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因素，是「超越指向」（transcendence intending），它的含義一定要豐富，指示功能亦不會受阻，而其價值也應該能經歷文化改變，而屹立不搖。
基本上說，這種超越指向，是神人相遇的結果，而其形式又可為聖經印證。從另一方面而言，它與聖經主義者（biblicist）不同，他們以為只要引用幾段經文，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；從另一方面而言，它與冥想主義者也不一樣，因為它尊重聖經的獨特，看它為信徒言行和思想的惟一標準。本色神學家必須在這環節上停步三思，以致他撘建的代模，真正能指引人去到神那裡，而不是去到別人的理想投射那裡。
這樣看來，建立神學代模就不是純理性的活動。它不單需要了解昔日別人努力的成果與限制，並面對今日信徒的經驗，更要把理論與實踐、信仰與生命，緊緊地連結在一起來思想；就如杜勒斯說的︰「近代學者在神學方法論的突破，是看出內心屬靈層次的重要。」（Dulles, p. 25；另參K. Barth, CD I/1，導言）在這啟迪下，神學家一定要重視一個事實︰神學的對象，不是一套冰封的思想系統，神學家一定要與神的子民不斷進行對話，以明白神在這一代怎樣在這世界工作，尤其是在祂的子民當中工作。人若對這種實況缺乏認同或親身感受，就不可能對代模的價值作出正確的評價，不管是理論代模或調配代模都一樣。
綱目指向與超越指向，並不是代模內兩個沒關聯的東西；它們是相互滲透，互為表裡的。綱目指向是超越指向的基礎，而超越指向則為綱目指向提供新的深度和闊度。因此當我們採用文化材料來撘建本色神學的代模，不能純以歷史或哲學的理由，作選材的準則；不然，我們就忽略了使用代模者的實存狀況，同時亦漠視代模本身的超越指向。這對中國教會的本色神學家來說，尤其值得注意。
3.使用互相矛盾的代模
倘若神學代模的對象是神聖的奧祕，是越過一般語言描寫功能的神聖實體，而代模的材料又來自各種不同的文化層次，那麼會產生互相矛盾的代模，就一點都不足為奇了。再者，倘若代模的功用之一，是幫助神學的整理和傳遞，問題就更複雜了︰因為有些教義是從某一代模發展出來的；時移世遷，原有的代模及其揭示的實體，會慢慢變得模糊，而由它發展出來的教義，卻漸與別的因素摻雜，很多時候還與另一代模發展出來的教義摻雜。我們要怎樣應付這種情況呢？
過去有人提過兩種方法︰其一是嘗試為主要的詞彙，找出正確的定義和使用的範圍，然後嘗試剔除彼此之間的矛盾。其二就是看兩個彼此矛盾的代模為互補長短，各有專司就如原子物理學上，光的波長與粒子之雙性現象一樣（W. H. Austin, 'Models, Mystery and Paradox in Ian Ramsey',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ies of Religion7, 1968, p. 4）。我認為這個方法在物理學上或許暫時可行（因為粒子與波長稱為雙性特性，只是權宜之法，理想是要二合為一），胡亂地用在神學上，很可能只會產生廉價的中間路線，不能令我們對實體有什麼新認識。
倘若我們先把第一個解釋原理，應用在第二個情況，就較容易避免硬把兩個不相容的資料混在一起了。經過第一原理的再釋，混合因子被分辨出來，令我們認識它們個別的自由與準確程度，然後才能分別發展它們。把兩個方法合併來用的意思乃是︰第一，我們要把有關的主要代模分別出來，儘可能把它們的原樣重建，並指出在發展過程中，有什麼外在因素摻雜其內。第二，嘗試重建它昔日由代模延伸為教義的發展過程，看這種發展是否還能保持代模所應具有的揭示能力；若是能夠，它對今日信徒，是否仍具這種揭示的能力。第三，分辨出每一個代模的強點，看這些強點是否與今日的揭示能力，有直接的關係。最後，經過第三個步驟，我們不難發現有些代模是被使用過度，已經超過了它自設的界限，或人不自覺地看代模為某種影像模型（picture model）一樣。透過上述的步驟，代模的相互關係，應該可以顯露出來，而它們的界限也可以重新確立。經過這幾重手續，我們才能說兩個互相矛盾的代模，是否具有互補長短的作用。
4.結論
有一點我們要注意︰儘管我們可以為不同的代模界定不同的標準和取捨原則，卻不可能建立一種完全客觀及非個人的準則。大多數準則都預設了某種標準，因而亦預選了與之相關的價值指標，跟著這些價值標準又會指出人應怎樣明白信仰的實體，故此神學家的準則，大多數都會為他選擇的代模而服務；毌怪乎杜勒斯會說︰「我們為自選的代模辯護，很多時候都是循環式的辯詞；最有問題的地方，早就隱伏在自己的預設內。」（Dulles, p. 177）
這樣說來，豈不是一切準則都是多餘？事實卻非如此。第一，任何人的知識都不是絕對，而是相對的；代模的知識自然包括在內。我們的態度不應是︰既然公說公有理，婆說婆有理，我們就可以不必管了。正確的態度乃是︰它說了什麼？錯誤的地方在哪裡？正確的地方又是什麼？在未找到一個比它更優秀的理論之前，不要放棄它；既然找到了，就可以把它撇下。這樣，我們自己才會有進步，知識本身才會增進。第二，任何方法論上的工具，若說得上是工具，就一定要明白它使用的範圍，和這工具的限制，使用起來才不會作非分之要求。因此代模準則的限制，不是要勾銷它的可用性，而是要標示出「使用它的安全守則」。
這樣，它的限制就有積極的作用。它提醒使用代模的人，一定要盡力保持互相對話的可能；不同的神學派系有不同的傳統，也有獨特的服事對象。然而神學工作與政客的工作不一樣，什麼時候我們只堅持自己的神學立場，而完全抹殺異己可能的貢獻，無疑就是以為自己的立場是天啟的，是與聖經同等地位了。這是教會史產生悲劇的主因，也是自己靈性閉塞的第一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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